
 

附件 2 

 

水利建设市场经营主体信用信息修复服务指南 

（2024 年版） 

 

为了规范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修复工作，引导水利建设市

场经营主体（以下简称经营主体）便捷、高效地办理信用信息修

复业务，维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水利建设市场经营主体

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（水建设〔2024〕201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

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指南。 

一、修复范围 

除法律、法规和党中央、国务院政策文件明确规定不可修复

的情形外，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公示，各级水行政主管

部门、各流域管理机构（以下统称处罚机关）对水利建设市场经

营主体作出的行政处罚信息。包括以普通程序作出的罚款和没收

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、暂扣许可证件行政处罚信息（以下统

称一般失信信息），以及吊销许可证件、降低资质等级、责令关

闭、责令停产停业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、限制从业、不得申

请行政许可等行政处罚信息（以下统称严重失信信息）。 

二、修复方式 

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提前终止公示。 



 

三、公示期限 

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自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计算，其中一般

失信信息最短公示期 3 个月，最长公示期 3 年；严重失信信息

最短公示期 1 年，最长公示期 3 年。法律、法规对违法违规行

为规定了附带期限的惩戒措施的，相关信息公示期从其规定。 

四、修复条件 

经营主体申请信用信息修复，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.经营主体完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规定的义务，纠正违法

行为； 

2.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达到最短公示期，且不存在法律、法

规规定的附带期限的惩戒措施； 

3.经营主体作出信用承诺，承诺内容包括所提交材料真实有

效，并明确愿意承担违反承诺的相应责任。 

五、申请材料 

1.信用信息修复业务办理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

（1）若由法定代表人提交修复申请，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

证正反面复印件及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》（见材料 1-1）。 

（2）若由授权经办人提交修复申请，提供被授权人身份证

正反面复印件及《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业务办理授权

委托书》（见材料 1-2）。 

2.《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申请表》（见材料 2），

并附证明相关责任义务已履行完毕的材料，如缴交罚款的收据、



 

相关整改证明材料等。 

3.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承诺书（见材料 3）。 

六、修复程序 

1.申请。经营主体登录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，提交修复申请，

并上传申请材料。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将修复申请及申请材料推送

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，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通过短

信、蓝信等方式，通知处罚机关受理修复申请。 

2.受理。处罚机关登录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处理修复

申请，在收到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，申请材

料齐全、符合要求的，予以受理；不予受理的，说明相关理由。

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将受理结果推送“信用中国”网站。 

3.审核。处罚机关应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

将修复结果录入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，并上传修复申请审

核表（见材料 4）。 

4.修复。对于同意修复的，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及时

终止公示行政处罚信息，并向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共享修复结果。

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在收到修复结果后 3 个工作日内终止公示相关

行政处罚信息，并向经营主体反馈结果。对于不同意修复的，“信

用中国”网站向经营主体反馈理由。 

七、查询途径 

经营主体可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查询修复业务受理情况、审

核进度和审核结果。 



 

八、联系电话 

1.业务咨询：010—63202145  63202526 

2.技术支持： 

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 010—63203118 

“信用中国”网站         010—86409150 

 



 

材料 1-1 

 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

 

 

（处罚机关名称）： 

兹证明  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后 6 位：□□□□□□）系我单位

法定代表人，负责办理申请信用信息修复业务，行政处罚决定书文

号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特此证明。 

 

 

 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（签字或盖章） 

     年   月   日 



 

材料 1-2 

 

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业务 

办理授权委托书 

 

（处罚机关名称）： 

我单位（单位全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）委托 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后 6

位：□□□□□□），全权负责办理申请信用信息修复业务，行政处罚

决定书文号为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其法律后果由我单位承担。 

授权委托期限：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。 

被委托人无转委托权。 

 

 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（签字或盖章） 

     年   月   日 



 

材料 2 

 

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申请表 

 

申请单位名称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

经办人姓名 
（需与授权委托书一致）  经办人联系方式  

行政处罚机关名称  
申请修复的行政处

罚决定书文号 
 

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

的责任义务履行情况 

缴纳罚款情况 
□有罚款       □已缴纳  / □未缴纳 

□无罚款 

整改情况 
□有整改要求 □已整改到位 / □未整改到位 

□无整改要求 

处罚决定书明确

的其他责任义务 

□有其他责任义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已履行到位  / □未履行到位 

□无其他责任义务 

证明材料清单 

 

经办人签字 
（申请单位盖章） 

 

年     月     日    

说明：1.信用信息修复相关证明材料（加盖单位公章）作为附件随表报送； 

      2.信用信息修复申请表盖章后提交至“信用中国”网站。 



 

材料 3 

 

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承诺书 
 

（处罚机关名称）： 

我单位（单位全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，法定代表人姓名：           ）

于     年   月   日被                处以行政处罚，行政处罚

决定书文号：               ，现申请提前终止公示行政处罚信息，

我单位郑重承诺如下： 

一、已纠正失信行为，并按照行政处罚决定机关规定和行政处

罚决定书要求，履行处罚决定书项下相关义务； 

二、所提供资料均合法、真实和有效； 

三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，依法守信从

事生产经营活动，自觉接受政府、行业组织、社会公众、新闻舆论

的监督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； 

四、若违背上述承诺内容，自愿接受有关违背承诺情况通报和

公示，并承担相应责任； 

五、同意将本承诺和践诺信息作为我单位信用信息，由“信用

中国”网站和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归集并合规应用。 

 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
 

材料 4 

 

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申请审核表 

 

行政机关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表编号： 

经营主体名称  

经营主体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
 

申请修复的行政

处罚决定书文号 
 

失信信息类型 □一般失信信息      □严重失信信息 

公示时间 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 

是否有法律法规规定

附带期限的惩戒措施 

□是   具体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否 

是否达到最短公示期 □是                □否 

对行政处罚决定书规

定的责任义务履行情

况的审查意见 

缴纳罚款情况 
□有罚款       □已缴纳  / □未缴纳 

□无罚款 

整改情况 

□有整改要求 

□已整改到位  / □未整改到位 

未整改到位具体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无整改要求 

处罚决定书明确

的其他责任义务 

□有其他责任义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已履行到位  / □未履行到位 

未履行到位具体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无其他责任义务 

对信用信息修复申请

的审查意见 

□同意信用信息修复，终止公示 

□不同意信用信息修复 

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（单位盖章） 
 

备注  

 

 


